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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黃碧智
聯絡電話：08-7320415#3657
傳真：08-7322779
電子信箱：huang580118@gmail.com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發字第114509824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八 (376530000A114509824801-1.pdf)

主旨：檢送「屏東縣114學年度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子計

畫11-1國中現職教師8小時學習扶助知能暨回流研習計

畫」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114學年度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子計

畫11-1國中現職教師8小時學習扶助知能暨回流研習計畫」

辦理。

二、辦理時間：114年7月10日(星期四)上午8時20分至下午5時

20分。

三、辦理地點：本縣內埔國中三樓會議室及各分科教室。

四、實施對象：

(一)已取得學習扶助8小時研習證書且其證書核發年份為108

學年度前之現職教師者，採分區逐年培訓方式辦理，各

校各科目至少薦派2 人參加。請屏東視導區(屏東市、萬

檔　　號:
保存年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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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鄉、麟洛鄉)學校、113 學年度屏北視導區未派員參與

之學校及112 學年度潮州視導區未派員參與之學校(學校

名單及科目別如計畫附件)務必派員參加。

(二)尚未取得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資格者之國語文科、數學

科、英語文科現職教師、具國中教師證之代理代課教

師。

五、本研習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欲參與研習之人員請先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二)請擇一領域報名，同時報名兩個領域者，將由承辦學校

視各科報名人數擇一領域錄取。

(三)請報名國語科學員務必攜帶筆電參與。

(四)為利報名資格之檢核，請參與人員預先準備好教師證影

本，於報到時現場確認。

六、全程參與者核予8小時教師研習時數及核發研習證書，請研

習人員於研習當日備妥貼足掛號郵資(36元)並書明收件人

姓名及住址之A4信封(寄送證書用)，每人備一信封，不接

受合併寄出。

七、研習當日同意核予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公(差)假登記。

八、檢附實施計畫1份。

正本：各高國中
副本：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資源中心、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國民小學學生

學習扶助資源中心、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34



屏東縣 114 學年度國中小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子計畫 11-1 國中現職教師 8 小時學習扶助知能暨回流研習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及注

意事項。 

(二) 屏東縣 114 學年度辦理國中小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二、 目的： 

(一) 透過專業對話與教學策略研習，提升現職教師、儲備教師、代理代課教師(有教師

證)對「學習扶助」辦理內涵之了解，並讓授課教師瞭解計畫緣由、授課性質與執行

成效擬定與實施歷程之注意事項。 

(二) 提升現職教師、儲備教師、代理代課教師(有教師證)參與弱勢學生學習扶助課程規

劃、轉化、設計及行動研究之能力，精進其「弱勢學生課後扶助教學」輔導之專業

能力。 

(三) 提升學校辦理「學習扶助實施方案」教學成效，發展系統性教學策略，提升弱勢學

生在國語、英語及數學領域之學習成效，精進其基本能力。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屏東縣內埔國民中學 

(四) 協辦單位：屏東縣公正國民中學 

四、 辦理期程： 11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 

五、 實施對象： 

(一) 本縣已取得學習扶助 8小時研習證書且其證書核發年份為 108 學年度前之現職教師

採分區逐年培訓方式辦理，本學年度請屏東視導區(屏東市、萬丹鄉、麟洛鄉)學校

及 113 學年度屏北視導區及 112 學年度潮州視導區未派員參與之學校(如附件)務必

派員參加，各校各科目請至少薦派 2人參加。 

(二) 本縣尚未取得學習扶助師資研習之國語文科、數學科、英語文科現職教師、代理代

課教師(具國中教師證)。 

(三) 分領域場次每 1場次人數上限 25 人，共計 75 人。 

六、 工作項目與內容： 

(一) 報名方式：（※不接受現場報名） 

1.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https://www1.inservice.edu.tw/)，全程參與

研習者，由承辦單位核發 8小時研習時數並申請製發研習證書；未全程參與者，不

予核發部分研習時數與證書。 



2. 請擇一領域報名，勿同時報名兩個領域影響其他教師報名權益者。如同時報名兩個

領域，承辦學校將有權擇一領域錄取。 

3. 研習錄取名單將於 7月 4日(星期五)前於教師在職進修網完成審核，請報名人員自

行查看。 

(二) 研習注意事項： 

1. 本次研習僅開放領有國中合格教師證之教師參加，為利報名資格之檢核，請參與之

人員預先準備好教師證之影本，於報到時現場確認。如資格不符，將禁止參與。 

2. 研習人員請於研習當日備妥貼足掛號郵資(36 元)並書明收件人姓名及住址之全新

A4 信封(寄送證書用)(請勿使用所屬單位之學校信封)，每人備一信封，不接受合

併寄出。 

3. 國語科因課程進行上之需求，請報名之學員務必攜帶筆電參與。 

4. 因本研習攸關研習證書之核發，參與人員請務必於 08：15 前完成報到，無法於

08：15 前報到者，將不准予參與。 

(三) 研習地點：屏東縣內埔國中三樓會議室。 

(四) 研習日期：11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 

(五) 研習科名額：國英數三科各 25 人次，共計 75 人次(因場地因素各場次人數不互相流

用)。 

(六)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11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 

課程內容 講師或主持人 

08：00~08：15 報到(繳交資料) 承辦學校團隊 

08：15~08：20 開幕式 教育處長官 

08：20~10：20 
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結果之教

學應用(2 小時) 
高雄市岡山國中徐東弘校長 

10：20~10：30 休息 承辦學校團隊 

10：30~12：30 

國文/數學/英語科 

補救教學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

(2 小時) 

國文：台南市新興國中盧易𤧟老師 

數學：高雄市岡山國中徐東弘校長 

英語：高雄市福山國中陳怡君主任 

12：30~13：20 午餐 承辦學校團隊 

13：20~15：20 
國文/數學/英語科 

補救教學教材教法(2 小時) 

國文：台南市新興國中盧易𤧟老師 

數學：高雄市岡山國中徐東弘校長 

英語：高雄市福山國中陳怡君主任 

15：20~17：20 
國文/數學/英語科 

補救教學教材教法(2 小時) 

國文：台南市新興國中盧易𤧟老師 

數學：高雄市岡山國中徐東弘校長 

英語：高雄市福山國中陳怡君主任 

17：20 賦歸 承辦學校團隊 



(七) 本次研習人員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由承辦單位核發 8小時研習時數及核發研

習證書，未全程參與者，不予核發部分研習時數與研習證書；為尊重講師，請準時入

場，研習開始逾 20 分鐘後恕不予入場。。 

(八) 聯絡人：公正國中學習扶助資源中心專員 方怡琇小姐 08-7522789。 

內埔國中教務處呂芳舉主任  08-7792013#12 

七、成效檢核： 

(一) 參與研習人員能全程參與研習活動，檢視研習上課點名表。 

(二) 以回饋單自我檢核，分析參加此次研習活動的學習成果及改進依據。  

八、經費：由 114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九、 研習會場配合環保政策不提供紙杯，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十、 承辦本活動各場次之工作人員及出席人員核予公(差)假登記。 

十一、 承辦本活動各場次之相關業務有功人員，依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敘獎。 

十二、 本計畫經縣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13 學年度屏北視導區及 112 學年度潮州視導區 

未派員參與之學校名單及應參與之科目別 

學校名稱 國 數 英 

崇文國中 V V V 

來義高中國中部  V V 

潮州國中 V V  

竹田國中 V   

鹽埔國中 V   

高樹國中 V  V 

里港國中 V V V 

瑪家國中   V 

        ※請以上學校務必就勾選之科目別派員參加。 

  



屏東縣 114 學年度國中小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子計畫 11-1 國中現職教師 8小時學習扶助知能研習計畫回饋單 

親愛的老師： 

    感謝您參與本次研習，期盼藉此對您在學習扶助的工作上有所幫助，耽誤您幾分鐘時間填寫這

份回饋單，以作為敝單位往後規劃相關研習活動的參考，請您在離開會場前，將此回饋單交給在場

的工作人員，由衷感謝您的配合！ 

壹、基本資料： 

1.性    別：□女       □男                                     

2.服務學校類別：□國中     □無服務學校        

2.身 分 別：□現職教師(□尚未取得學習扶助授課研習資格   □108 學年度前已取得資格)  

            □代理代課老師(有教師證)  □儲備老師(有教師證) 

3.參加科別：□國文科   □數學科   □英語科 

貳、研習意見調查： 

項   目 

滿意程度(打ˇ)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研

習

主

題 

1.本次研習使我對「學習扶助」工作有了更深的認識     

2.本次研習加深我對教育部「學習扶助計畫」的認同感     

3.主題與課程內容相符，難易適中     

4.針對學習扶助提供的相關策略對我有幫助而且易於執行     

課

程

內

容 

1.講師講解清楚，深入淺出且生動有趣。     

2.講師與學員有良好的互動且能耐心回答問題。     

3.現場實作部份加深我對課程的理解及印象。     

自 

我 

成 

長 

1.我很用心參與此次研習，且了解課程內容。     

2.上課期間，我能隨時掌握講師授課進度。     

3.未來我還會積極參與相關研習，提升自我知能。     

參、相關意見及建言： 

◎ 我覺得研習內容中，哪些部份印象最深刻或最有趣？ 

 

 

◎ 研習的整體活動安排，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 我想給主辦單位的建議有：（從報名至研習結束的所見所聞，都歡迎提供建議） 

 

 

※由衷感謝您的回饋！您的回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